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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行政执法先进个人冯猛——

用专业素养守护用专业素养守护““国之大者国之大者””
□通讯员 高幸 记者 杨磊 曾浩然

冯猛，既是一个人，也是一块招牌，是全市乃至
全省农业执法条线的金字招牌。

在盐城市农业农村局，有一个工作室叫农业行政
执法“冯猛工作室”；在某市组织的培训班上，省农业
农村厅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领导在台上说：
“我们就是要培养像盐城冯猛这样的执法人员……”

他铆足钻劲，苦练“内功”，51岁通过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成为市农业农村局公职律师，省
农业行政处罚案卷评审专家，农业农村部农业行政
执法培训师资库成员及农业行政执法典型案例、指
导性案例评审专家。

他铆足拼劲，主办了一批重大、疑难案件，依法
治农、兴农、护农，其中办理的案件两次被评为全国
农资打假典型案例，先后获评司法部、最高人民法
院、农业农村部典型案例。

他铆足干劲，创新“五个一”学习培训模式，结合

工作室做好“传帮带”，培养了一大批能办案、办成
案、办铁案的执法骨干，全力守护农业安全根基。

现任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综合科科长的
冯猛，在“三农”一线工作34年来，始终像上足发条
的机器，如饥似渴学习、钻研、提升业务知识，严要
求、高标准执法办案护农，从执法门外汉成长为全国
行政执法先进个人。在今年市委召开的庆祝建党
102周年暨“七一”表彰座谈会上，他又被评为优秀
共产党员。

爱学习、善思考、勤钻研，是
冯猛身上的显著标签。“做好执
法工作，首先要知法学法，不仅
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冯
猛说，“像海绵一样不断掌握新
知识，补足短板，增强本领，才能
从容应对挑战、扛起重任。”

种子、农药、农机、渔业……
农业综合执法涉及的法律法规和
行业知识繁多。为了提高法律素
养，冯猛坚持在工作中学习、在学
习中进步。2017年，51岁的冯猛
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在备考的两年里，每年只有
年三十和大年初一两天假期，其
他日子都坚持看书学习。”

头悬梁锥刺股的狠劲，在他
1989 年入行做苗禽孵化员的时
候就已显现。把床支进30摄氏
度的孵化车间，每两个小时观察
一次鸡蛋发育情况。两个月后，
他练成“火眼金睛”：随手从孵化
器中拿出一个鸡蛋，往眼皮上一
靠，就能知道这个蛋已孵化了多
少天。2007年转岗执法条线后，

信息化、智能化程度还不高，为
了准确辨别真假兽药，他花了三
个月，把当时 1000 多家兽药生
产企业的 2 万多个兽药产品的
批准文号信息一个个过筛，整理
了 2083 页有用信息，检查兽药
时再也不发怵。

业精于勤，行成于思。“在学
习交付风险转移以及种类物特
定物区分时，想到办案中遇到的
当事人不承认存放在门市或仓
库的未经审定的种子是拿来销
售的，执法人员因为没有相关规
定不敢定性为销售。”冯猛说，

“我根据法理，结合兽药农药等
分区存放的规定，提出了‘特定
化’概念和五项认定标准，得到
同行的认可，利用该理论对销售
行为进行定性的案件作为全国
唯一农业案件入选司法部全国
行政执法典型案例。”

为了和同行们一起交流学
习，“60后”的冯猛赶时髦，自己
做了微信公众号“农业执法探
索”。“近些年，跟同行一起讨论

工作时，发现不少在执法实践中
碰到的共性疑难问题。”冯猛做
公众号的初衷很朴素，“分享自
己研究的一些法律适用难题成
果，给同行在工作上提供一些参
考和启发。”

虽然公众号文章不多，但是
每一篇文章都是干货满满。阜宁
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科的
杨光是“农业执法探索”公众号的
粉丝，“公众号中的文章，从案例
分析角度，分析法律适用、情形定
性等问题，对我们日常农业执法
具有参考指导意义。”

这些年，冯猛坚持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解决执法实践难题。他先
后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30
篇，涵盖种子、农药、兽药、生猪屠
宰、证据、法律适用等内容。连续
两年在《中国种业》发声，解读种子
品种审定定性处罚问题，打破销售
超适宜区域种子等争议。多次参
与农业农村部、省农业农村厅的典
型案例、指导性案例评审和编撰工
作，为行业发展建言献策。

在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
督局组织的一次驱蚊类产品专
项执法行动中，执法人员发现市
区几家药店销售的驱蚊液、驱蚊
手环没有取得农药登记证，应当
按照假农药处理。但是在处理
意见提交案件审核会时，冯猛建
议对这几家药店减轻处罚。

“驱蚊液、驱蚊手环之类产
品属于农药，药店销售未取得
农药登记证的驱蚊产品是违法
行为。但是，药店以经营人用
药品为主，经营人主观上并没
有经营假农药的故意，虽然存
在过错，但要过罚相当。”冯猛
说，做好执法工作要恪尽职守、
秉公执法，守护公平正义；同
时，要怀有为民之心，刚柔并
济，教育当事人认识错误、纠正
错误、增强守法意识。

在执法办案中，冯猛坚持柔
性执法，包容审慎监管，力求

“情、理、法”融合。从事执法工
作 16 年来，冯猛累计办理畜牧
业、种植业、农产品质量安全等
领域案件500余起，无一起复议
撤销、败诉案件，既维护了公平
正义，更守护了农业安全。

2022年，冯猛所在的综合科
在办理亭湖区黄尖镇某农资经营
部因销售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
玉米种子案件时，当事人被处罚
6000元。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
事人后，他们得知当事人因为近
期生病治疗花费较多，无法一次
性缴纳罚款，就主动告知当事人
可以申请延期缴款。当事人申请
后，顺利获准延期6个月缴款，并
在到期后主动缴纳罚款。

2021年，冯猛对现行涉农法

律法规进行梳理，根据多年来的
农业行政执法实践，牵头编制了

《盐城市农业农村局涉企轻微违
法行为不予处罚和一般违法行
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清单》，《清
单》对 23 项不予处罚的违法行
为、9项减轻处罚的违法行为以
及适用条件进行了全面列举。
他还牵头制定全省农业执法系
统第一个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基准并向社会公开。

聚焦主责主业，冯猛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探索调查取证技巧
运用，从蛛丝马迹中寻求案件突
破口，主办了一批重大、疑难案
件。办理的案件两次被评为全
国农资打假典型案例，先后获评
全国优秀案卷1次、省级优秀案
卷7次、市司法局优秀案卷3次、
市公职律师十佳典型案例1次。

2021 年成立的盐城市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在原盐城
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盐城市种
子站等 6 个单位基础上整合组
建而来，执法领域涵盖农机、畜
牧、渔业、种植业等行业，工作量
及业务知识需求剧增。

新组建的农业执法队伍存
在执法经验不足、执法能力不强
的问题。作为拥有丰富办案经
验的冯猛，主动承担起提升年轻
同志业务水平的重担，把年轻同
志“引上路、扶上马、送一程”，培
养出一批能办案、办成案、办铁
案的执法办案骨干。

在单位领导支持下，他创新理
论练兵“五个一”学习模式，即每日
一法条解读、每周一次集中研讨、

每月一个案例讲评、每月一场专题
法制培训、每季一次案卷评查，通
过日学、周练、月讲、月训、季评，提
高执法人员执法办案水平。

2023年2月，市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监督局成立了农业行政
执法“冯猛工作室”，以师带徒，
吸收 35 岁以下执法人员加入。
冯猛以自己丰富的办案经验、严
谨的法治思维，通过一个个具体
的案件，指导年轻人办好案、办
铁案。工作室成立以来，成员已
经办理案件47件。

不仅是对单位内部，冯猛对
各县（市、区）执法水平的提高也
作出了努力。2021年来，冯猛结
合自身执法经验，为市、县执法
人员开展培训30多次。“冯科长

结合实际案例系统地进行培训，
使学员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
又能结合实际案例进行理解深
化，为我们进一步保障农产品安
全提供了很大帮助。”阜宁县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陈洁对
冯猛的讲课高度评价。

推动乡村振兴，关键靠人。
冯猛只是众多“新农干”中的一
位，在平凡的岗位上精益求精、
发光发热。“干好我的本职工作，
促使农资生产者、经营者、使用
者知法守法。这样一来，农业生
产经营环境会越来越好、农产品
质量会更加安全。”简单话语背
后，蕴藏着一位“三农”战线老同
志用专业素养守护“国之大者”
的朴素初心。

以进取之心 勇当业务过硬的奋进者

以为民之心 勇当农业安全的守卫者

以担当之心 勇当骨干培育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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